第5届印度尼西亚皮革及鞋类展




      2010年5月06-09日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0年2 月10日 (春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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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公司名称（中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英文）                                                                               
展品类型                                         需要展位数量（9平米标摊）                    
联系人             职位             手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邮编              
备注                                                                                           
如有公司LOGO及产品图片，请以JPG或GIF格式发至我司邮箱：indonesiaexpo@donnor.net 或者cooperation@donnor.com                                                                                 以上资料将作为制作楣板的唯一依据。
参展费用：必须跟团队走。
	项目
	费用（RMB）
	具体内容

	展位费
	20800元/9平米
	除基本展位费外，另含报名组织费、邀请函、资料会刊费、展位精装费等

	人员费
	5000元/人
	8天7晚含境外吃、住、行、司机和导游小费等（雅加达布展1天，参展4天，巴厘岛2天）。四星及以上酒店，中餐+当地特色餐+西餐 （暂定）

	机票费
	6700元/人
	温州--上海—雅加达—巴厘岛—雅加达--上海—温州 含税含印尼国内段机票及离境税（暂定）

	签证费
	700元/人
	代办出境商务签证，此项签证中心收取，客户自愿选择。


1、 所有企业“展位费”请付到如下账户：（汇款请注明“印度尼西亚皮革及鞋类展”字样）
汇款户名：温州德纳展览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温州分行    帐 号：2801014170000160
2、 所有企业“人员费用”请付到如下账户：（汇款请注明“印度尼西亚皮革及鞋类展”字样）
3、 汇款户名：陈少洛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  帐 号：62284 8033 0928 763615城东支行
参展细则: 
4、 双方确认展位后，申请人需根据《付款通知》支付摊位定金及人员费用的50%作为定金，同时我司发送《摊位确认书》以确定摊位。申请人接到付款通知后的30天内需支付余款。签订协议后由于非我司原因而退展、逾期未支付定金或者余款的企业，我司将没收摊位并另行处理该摊位，同时将没收定金。

5、 组团单位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参展企业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6、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我司通知的时间办理护照签证，行程确定等各项工作; 展品运输自行负责联系，国际展品海运应当至少提前1.5个月交运，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我司概不负责。

7、 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如参展未能按时交纳其费用，将被视为自动弃展，我司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如因我司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企业，我司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如因参展企业未能及时缴纳各项地接费用，影响团队特价机票控位和酒店地接控房的，由此增加的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8、 参展企业如按我司通知时间送交完整而正确的资料签证而所有人员都被拒签而不能参展的，我司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如摊位款由企业自行承担。如参展企业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如期参展的，参展企业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我司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

9、 由于不可抗力或非我司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我司应及时通知各参展企业，并将企业所付费用扣除已发生费用后的全额退回。

申请单位签章及经办人签名                                    主办单位签章及经办人签名：

日期：                                                      日期：
联系人：朱婷婷、郑元元      国际事务部           
电话：0577-88905009（朱）
0577-88900602（郑）  

传真：0577-88901788      
